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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双杰电气”）持有天津

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皋膜”）51%的股权，该公司为双杰电气锂电

池业务的重要子公司。为抓住动力锂电池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满足日常资金需

求，东皋膜拟向某一家或多家银行申请借款本金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含 5,000 万元）。公司为东皋膜本次申请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同时东皋膜以厂

房、综合楼等资产为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东皋膜其他十四名股东（合计持有

44.34%的出资额）向双杰电气提供反担保（另持有天津东皋膜 4.66%股权的股

东因作为国有投资基金，受自身章程约束而无法提供反担保）。 

2、东皋膜拟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或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或其

他融资租赁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筹集资金，公司拟为东皋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实际担保借款本金总计不超过 6,500

万元人民币，同时东皋膜以厂房、综合楼等资产为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为了保

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更好的控制和防范公司担保风险，东皋膜其他十四

名股东（合计持有 44.34%的出资额）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1 亿元

的反担保（本金不超过 6,500 万元），具体金额以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另

持有天津东皋膜 4.66%股权的股东因作为国有投资基金，受自身章程约束而无法

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 

（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5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45534417545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147.6571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14,147.6571 万元 

注册地址 天津市宝坻区经济开发区九园工业园 2 号路 6 号 

经营范围  

微孔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锂离子电池膜、

电池配件、点焊机械制造、销售；机械电子设备、玩具、金属材料批

发、零售。（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法定代表人  李鑫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直接持有东皋膜 51%的股权，东皋膜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三）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双杰电气 7,217.2498 51.00 

2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692.1179 19.03 

3 天津东鼎宝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66.4787 8.25 

4 
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58.9122 4.66 

5 吉学文 550.1198 3.89 

6 李鑫 452.0000 3.19 

7 彭晓平 420.9706 2.98 

8 邓新建 207.2000 1.46 

9 刘浩 164.9691 1.17 

10 李瑞民 163.6279 1.16 

11 吴修计 162.5931 1.15 



12 伊胜宁 121.7543 0.86 

13 西安迪纳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4.0000 0.74 

14 赵华 28.9055 0.20 

15 李森 24.7142 0.17 

16 运秀华 12.0440 0.09 

合计 14,147.6571 100.00 

（四）主要股东情况 

1、双杰电气 

公司名称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45459158T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2,549.6957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32,549.6957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嘉华大厦 D 座 1111 

经营范围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许可经营项目为制造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法定代表人  赵志宏 

主要股东情况 赵志宏、袁学恩、赵志兴、赵志浩、陆金学等。 

   2、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636307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26773X6 

法定代表人： 厉伟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时间 1996 年 09 月 04 日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 1006 号国际创新中心 C 座 16 层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

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

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主要股东情况 崔京涛、深港产学研基地产业发展中心、刘晖、喻琴、郑先敏等。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天津东鼎宝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天津东鼎宝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4MA05JPY50N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鑫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设立时间 2016 年 05 月 10 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园区 2 号路 6 号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李鑫、邓新建、刘剑、刘华泽、周友良等。 

天津东鼎宝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为激励

管理层员工，由该部分员工发起成立的合伙企业。天津东鼎宝润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07723526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上创新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设立时间 2010 年 11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普惠路 333 号 3 幢 1005 室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上海市嘉定区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新懿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潘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自然人吉学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基本财务情况 

天津东皋膜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0,273.73    73,480.37  

负债总额   39,406.87    44,174.95  

净资产   40,866.86    29,305.42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229.09     2,083.40  

营业利润     -866.28    -3,336.06  

净利润     -738.56    -2,859.9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向银行申请借款 

1、东皋膜拟向某一家或多家银行的借款本金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含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其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东皋膜在未来

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应向

债权人支付的本金、利息、罚息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同时东皋膜土地使用权、

厂房、综合楼、测试中心、食堂提供抵押反担保和其拥有的全部专利权、商标权

等资产提供质押反担保，东皋膜其他十四名股东（合计持有 44.34%的出资额）

为上述保证向双杰电气提供反担保（另持有天津东皋膜 4.66%股权的股东因作为

国有投资基金，受自身章程约束而无法提供反担保）。 

2、东皋膜签署的借款合同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银行借款本金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2）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3）在本协议签署后 24 个月内签署 

（4）借款银行为双杰电气认可的银行。 

3、公司实际担保的范围，以公司为东皋膜提供担保时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

为准。 

4、东皋膜其他十四名股东反担保的范围 

（1）吉学文、李鑫等十一名股东反担保合同担保的债权包括： 

公司代东皋膜向上述借款银行支付的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实际担保借

款本金总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

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本金、利息、罚息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2）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浩、彭晓平等三名股东反担保合同

担保范围为： 

实际承担保证反担保责任时三名股东持有的东皋膜股权比例乘以公司代东

皋膜向上述借款银行支付的在主合同项下的部分债务（实际担保借款本金总计不



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代东皋膜向上述借款银行支付的在主合同项下的部分债务（实际

担保借款本金总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

应向债权人支付的本金、利息。 

5、反担保形式 

本担保采用的形式是一般保证担保。 

6、反担保期限 

（1）吉学文、李鑫等十一名股东反担保合同的反担保期限： 

各方确认，除各方另行约定外，本反担保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本协议签署至东

皋膜付清协议中规定的银行贷款全部本金、利息、费用之时（即主债权消灭之时）

或十一名股东（各反担保人）均已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公司进行足额清偿之时。 

（2）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浩、彭晓平等三名股东反担保合同

的反担保期限： 

各方确认，除各方另行约定外，本反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间为自本反担保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7、特别约定 

（1）如需实际履行保证担保责任时，各反担保人应以将其届时持有的东皋

膜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给公司的方式履行担保责任。 

（2）各反担保人承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未经甲方同意，其持有的东皋

膜股权不质押给任何第三方。 

（3）各反担保人承诺，本合同有效期内，如其转让持有的东皋膜股权的，

将促使股权受让方承担本合同中相应的担保责任。 

（二）申请融资租赁 

1、东皋膜拟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或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或其

他融资租赁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筹集资金，公司拟为东皋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实际担保借款本金总计不超过 6,500

万元人民币，同时东皋膜以厂房、综合楼等资产为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为了保

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更好的控制和防范公司担保风险，东皋膜其他十四

名股东（合计持有 44.34%的出资额）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1 亿元



的反担保（本金不超过 6,500 万元），具体金额以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另

持有天津东皋膜 4.66%股权的股东因作为国有投资基金，受自身章程约束而无法

提供反担保）。 

2、东皋膜其他十四名股东反担保合同担保的债权范围 

（1）吉学文、李鑫等十一名股东反担保合同担保的债权包括： 

公司代东皋膜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租前息（如有）、预付租赁成本

（如有）、租金（包括租赁成本及租赁利息）及相应的增值税（如有）、逾期利息、

违约金等（统称为“保证范围”）。 

（2）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浩、彭晓平等三名股东反担保合同

担保范围： 

实际承担保证反担保责任时三名股东持有的东皋膜股权比例乘以公司代东

皋膜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在主合同项下的部分债务。 

其中，公司代东皋膜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在主合同项下的部分债务，限于

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租金（包括租赁成本及租赁利息）。 

3、反担保形式 

本担保采用的形式是一般保证担保。 

4、反担保期限 

（1）吉学文、李鑫等十一名股东反担保合同的反担保期限： 

各方确认，除各方另行约定外，本反担保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本协议签署至东

皋膜付清本协议规定的融资租赁全部租金、利息、费用之时（即主债权消灭之时）

或全部担保人（包括东皋膜及东皋膜部分股东）均已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向公司

进行足额清偿之时。 

（2）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浩、彭晓平等三名股东反担保合同

的反担保期限： 

各方确认，除各方另行约定外，本反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间为自本反担保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5、特别约定 

（1）如需实际履行反保证担保责任时，各反担保人应以将其届时持有的东



皋膜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给公司的方式履行担保责任。 

（2）各反担保人承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未经甲方同意，其持有的东皋

膜股权不质押给任何第三方。 

（3）各反担保人承诺，本合同有效期内，如其转让持有的东皋膜股权的，

将促使股权受让方承担本合同中相应的担保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东皋膜为公司重要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东皋膜 51%

的股权。本次公司拟为东皋膜提供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其营运资金需求。东皋

膜以其资产提供反担保，同时东皋膜的其他十四名股东向双杰电气提供反担保，

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公司担保风险，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公司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实际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6,359.09 万元。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31.10%（含本次担保相应的金额）。 

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未出现逾期情形。 

六、其他 

此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果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度

公告。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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